《安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公布2024年度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告》

政策解读

一、制定的背景和依据

安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高度重视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并根据“谁起草、谁负责”的原则，督促局各内设股室、下属事业单位围绕清理内容，依法对现行有效的以安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名义发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

制定依据：《福建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法》（省政府令第219号）；《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泉州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的通知》（泉政规〔2022〕3号）。

二、清理范围

对我局2023年12月底前以安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名义发布的9件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例行清理。

三、清理原则

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的制定、修改、废止等情况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对规范性文件及时进行清理，并将清理结果向社会公布。

四、清理结果

确定保留（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8件，废止（宣布失效）的规范性文件1件。宣布失效或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自通告公布之日起不再执行，不得作为行政管理依据。

五、解读机关及联系方式

解读机关：安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联系方式：0595-23232027

（此件公开发布）
